
發文字號：財政部 96.02.01 台財庫字第 09600044780號函

發文日期：民國 96 年 02 月 01 日

要    旨：有關查獲行為人販賣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不符菸酒管理法標示規定之菸酒，可

否援引行政罰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免予處罰

主    旨：有關查獲行為人販賣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不符菸酒管理法標示規定之

          菸酒，應依該法第 54 條第 2  項規定裁處之案件，可否援引行政罰法第

          19  條第 1  項規定免予處罰乙案

說    明：一、復  貴府 95 年 8  月 15 日府授財菸字第 09532405300  號函，並

              依據法務部 96 年 1  月 24 日法律決字第 0960003428 號函及 95

              年 9  月 7  日法律決字第 0950034131 號書函辦理（附法務部該二

              函影本乙份）。

          二、據法務部上開函略以：

          （一）按行政罰法第 19 條第 1  項規定：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法定

                最高額新臺幣 3,000  元以下罰鍰之處罰，其情節輕微，認以不處

                罰為適當者，得免予處罰。」係指除以法規明定之罰鍰最高額度係

                臺幣 3,000  元以下之情形外，尚包括法規規定之最高罰鍰金額係

                依具體案個案事實以最高倍 數換算之得裁處最高金額在新臺幣

                3,000 元以下之情形。但不包括裁罰機關依調查具體個案之事實，

                經審酌各種情形決定裁罰倍數後換算之裁罰金額在新臺幣 3,000

                元以下者。

          （二）裁罰機關對於違反菸酒管理法第 54 條第 2  項規定：「販賣、轉

                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不符本法標示規定之菸酒，處販賣或轉讓者查

                獲物查獲時現值 1  倍以上 5  倍以下罰鍰，並沒入違規之菸酒。

                」之行為人，得否依行政罰法第 19 條第 1  項規定為職權不處罰

                ，參照前開說明，端視查獲時查獲物現值之 5  倍是否逾新台幣

                3,000 元而定。如查獲時查獲物現值之 5  倍於新台幣 3,000  元

                以下始有其適用。

          （三）至查獲行為人販賣、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不符菸酒管理法標示規

                定之菸酒，經援引行政罰法第 19 條第 1  項規定，而未依菸酒管

                理法第 54 條第 2  項規定裁處罰鍰者，仍應依同條末段規定，沒

                入其違規之菸酒。


